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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新聞稿 
發稿日期：114年 6月 2日 

發稿單位：執行科 

聯 絡 人：主任行政執行官林岡助 

聯絡電話：(02)2521-6555分機 168 
 

海外繼承人未繳巨額遺產稅，臺北分署執行存款
全數徵起 

    臺北市一宗高達新臺幣 2,059 萬餘元的遺產稅欠繳案

件，近日在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（下稱臺北分署）火

速執行存款後，成功全數追回，讓這筆延宕多年的遺產稅案

件，劃下圓滿句點，並展現臺北分署對滯欠大戶強力執行的

決心。 

    本案被繼承人吳○玲於 105年間過世，其名下遺留多筆

存款與不動產，惟繼承人長年散居美日等國，生活語言並非

國語，對遺產稅之申報程序不甚熟悉，加以疫情及簽證停留

限制，致未能及時處理遺產稅申報事宜。嗣繼承人吳○成於

110 年底短暫返台，方委託律師申報遺產稅，其後財政部臺

北國稅局於 113 年 12 月間核定本件 105 年度遺產稅。惟繼

承人收受繳款書後，仍未於限期內繳納，該局於 114年 2月

間將本案移送臺北分署執行。 

    臺北分署受理後，旋即展開財產調查程序，於調閱遺產

稅核定資料及繼承人之國外地址等資料後，便鎖定執行被繼

承人於國內金融機構之高額存款，火速核發執行命令執行被

繼承人之存款債權，短短 2個月的時間，成功將遲繳 8年的

遺產稅一舉徵起入庫，展現鐵腕執行決心。 

   臺北分署呼籲，納稅義務不因身處海外而免除，繼承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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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依法申報並繳納遺產稅。若因語言障礙、時差或不諳法令

導致延誤，應主動洽詢稅捐機關或尋求專業協助，切勿心存

僥倖。對於滯欠大戶或故意欠繳義務人，臺北分署一定會徹

底調查，果斷執行，運用執行財產、限制出境及向法院聲請

拘提或管收、發布禁止命令等強力執行手段，促使義務人履

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，貫徹執法公平，實現社會正義。此

外，近期詐騙案件頻傳，臺北分署提醒民眾提高防詐意識，

切勿點擊不明訊息連結、提供個人資料或進行任何金錢交

易。如遇疑似詐騙情事，請立即撥打警政署 165反詐騙專線

電話諮詢，或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，共同防範詐騙犯罪，維

護自身財產安全。 


